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
鲁财资〔2021〕22 号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国有资产报告

编报工作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市财政局、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，省直各部门、单

位： 

为认真做好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，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，

增加透明度、公信力，确保资产安全完整和高效利用，现将《财

政部关于印发〈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资〔2021〕123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实

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— 1 —



一、高度重视，认真抓好《办法》贯彻落实。建立国有资产

报告制度，是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推进完善国有资产

管理体制、健全国有资产监督体系的重大举措。《办法》在总结

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明确和规范了国有资产报告编报范围、内容、

时限和程序，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、夯实了工作基础。各级财

政部门、各有关部门要提高站位，切实加强对国有资产报告编报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健全制度机制，优化工作流程，确保各项规定

和要求落实到位。 

二、精心实施，健全完善国有资产报告内容。按照全口径、

全覆盖原则，在摸清各类国有资产家底基础上，积极稳妥扩大报

告范围，完善基础内容，逐步健全国有资产报表体系，确保纳入

报告的数据来源真实、可靠、可核查。要将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

内容、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等作为报告重点，同时围绕不同

资产管理目标和方式有所侧重，全面、准确反映资产规模结构、

管理情况、取得成效、存在问题和工作安排等，晒出一本“明白

账”。 

三、注重实效，切实抓好审议意见整改落实。各级财政部门、

各有关部门要在认真梳理人大审议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对审计、

巡视等发现问题的研究处理，形成问题整改清单，逐条细化分解、

明确分工，制定整改时间表，严格对标对表狠抓落实。同时，要

注重从制度建设入手，找准资产管理体制不顺、底数不清、效益

不高等短板弱项，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制，切实堵塞各类管理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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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依申请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2021 年 11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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